2010年度人口计生政策法规考核细则
	项目
	考 核 内 容
	分值
	评 分 办 法 和 标 准

	基础

工作

32分
	1、“一孩服务通知单”发放正确；登记表中应填写的内容不漏项；档案装订及时规范。
	8
	错发证（生育后发证和违法生育）的每例减4分；登记内容漏项或不规范视情况减分；档案未及时装订减1分，不规范减1分。

	
	2、“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发放正确；登记表中应填写的内容不漏项；档案装订及时规范。
	8
	错发证的每份减4分；登记内容漏项或不规范视情况减分；档案未及时装订减1分，装订不规范减1分。

	
	3、“户口出生申报单”由计生专干签发率100%、正确率100%。 
	8
	村居妇女主任（或计生专干）签发率每下降1%减1分，签发不正确每例减2分。

	
	4、婚育证明、新生儿落户证明、申请收养人子女情况证明出具准确规范
	4
	出具虚假证明每份减2分，不规范视情况扣分.

	
	5、按要求报送文字材料、报表、凭证分娩核实情况。
	4
	未按规定时间报送，一次减1分；报表存在逻辑错误，有一处减1分。

	依法

管理

优质

服务

和群

众满

意率

51分
	1、再生育材料符合规范要求无补退；证明材料必须核对签名；12日内审核完毕上报。申请材料应在生育前二个月内上报。
	20
	不符合照顾生育条件上报的每份减2分；材料未在12日内审核完毕每份减2分；材料不齐全视情况减分；补正材料未在5天内补齐的每份减0.5分；未在生育前2个月内上报的每下降1%减2分；报南通特批的未在生育前2个月内上报的每例减1分。 

	
	2、社会抚养费征收主体合法；笔录内容记录完整、证据齐全且须有核对人签名；告知书和决定书分别在7日内及时送达当事人、不能及时送达应在3个月内公告送达。 
	20
	征收主体违法的每例减2分；调查材料不完整不合格视情况减分；补充材料未在5天内补齐的每份减0.5分；告知书、决定书未在3个月内有效送达的每份减1分；有效送达后未将送达回证及时交计生委导致执行时效过期的每例减5分；因工作失误造成复议诉讼败诉或对面上计生工作造成重大影响的每例减10分。

	
	3、企业法定代表人责任制落实率(样本点具有50人以上育龄妇女已签订计划生育合同的比例)达95%以上。

	6

	无本辖区企业情况登记减1分，合同签订率每下降10%减2分，合同签订不规范减3分。

	
	4、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全额兑现率100%
	5
	查看档案、台帐、走访或电话问卷，计算政策兑现率，每低一个百分点减2分。

	便民维权

17分
	1、建立收费服务预先告知制度，严禁乱收费和搭车收费或向群众收取保证金、押金，严禁在计划生育管理过程中发生任何侵权行为。
	6
	收费服务未预先告知、服务对象未知情同意减3分，查实一例乱收费减2分，一例侵权行为减5分。

	
	2、镇村公开公示依法行政的内容程序
	5
	实地查看，未公示不得分，公示内容不完整视情况减分。

	
	3、继续推进便民维权平台建设，逐步实行网上和纸质审批（核）
	2
	再生育审批未实行网上审批不得分，不全面视情况减分

	
	4、建立健全“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一次性告知制”等工作制度，为服务对象提供预约服务、上门服务、代办服务等内容
	2
	实地查看有无相关制度、相关服务情况记录，视情况减分

	
	5、将依法行政和政策服务纳入计划生育世代服务体系和行政服务建设，实行“一站式管理、一条龙服务、一个窗口对外”
	2
	实地查看，未实行不得分


